合水县乐蟠初级中学2024年部门预算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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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24年1月19日《水县2024年财政收支预算》于2024年1月19日经合水县第十九届人民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现将我单位本年度收支预算和有关事项公示如下：
一、单位职责
（1）宣传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等，坚持依法执教、依法治学。
（2）巩固提高“两基”工作成果和整体水平，配合各级人民政府依法动员、组织适龄少年入学，严格控制辍学，推进普及义务教育。
（3）组织开展本校的教育教学科研和教育教学改革，负责对本校教育教学业务的具体管理，全力推进素质教育的实施。
（4）制定切实可行的学校工作规章制度，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目的，负责本校教师人事管理、继续教育、考核考评等工作。
（5）负责本校财务和基建管理，筹措资金，改善办学条件，为师生提供优美和谐的学习和工作环境。
（6）按照义务教育课程计划，开齐课程，开足课时，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7）认真按要求组织实施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让广大学生享受到国家的惠民政策。
（8）积极开展学习的安全管理，不断提高安全管理，努力营造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
二、机构设置
我单位内设机构有办公室、教务处、政教处、总务处四个处室。
     三、人员构成
   2024年度核定事业编制195名，实有在职人员193名，遗属供养3名，退休12名。
四、部门预算安排情况
2024年合水县乐蟠初级中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3553.044223万元。
（一）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024年合水县乐蟠初级中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3553.044223万元，与上年3059.106775万元相比，增加了16.1%，主要原因为工资标准提高。
（二）政府支出功能分类指标
1、人员经费：人员经费：以2023年12月工资为基数，落实养老、医疗及其他社会保险缴费，增资、其他临时人员工资、遗属供养、在职及离退休人员个人采暖补贴支出等一并列入，核定在职人员工资支出2101.8691万元、社会保险和就业支出697.748123万元（其中：离休人员工资、遗属供养人员、退休人员取暖费共计7.792995万元；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293.800896万元；其他社会保险缴费20.198811万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147.253992万元；住房公积金228.701429万元）。
2、公用经费支出：19.3万元。按人均0.1万元核定，全年核定公用经费19.3万元。
本单位非税收入未纳入财政预算，将按实际收入上缴财政专户。
3）项目支出：734.127万元（其中：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炊事员工资补助25万元；学教师节表彰奖励8.05万元；校长及教育名师津贴3万元；2024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311.787万元；2024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69.5万元；2024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国家计划地区营养改善计划236.79万元；2024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农村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80万元）。

（四）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本单位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五、部门一般性支出财政拨款情况
1、因公出国（境）费用0万元。
2、公务接待费0万元。
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万元。
六、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1.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上年末固定资产金额为106821.45228万元,其中：土地924万元，设备1021.844865万元;家具348.7379万元、图书 12.481055万元，房屋及构筑物8375.081408万元。
2. 政府采购情况：2024年我单位政府采购预算0万元。
3. 部门绩效评价进展情况
2024年预算中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7个
七、名词解释
财政拨款收入：指县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一般公共服务：指合水县非税收入管理局用于保障机构正常运行、开展非税收入管理活动的支出。
住房保障支出：指按照国家政策规定用于住房改革方面的支出。
住房公积金：指按照国家统一规定，依据县上确定的比例为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
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三公经费：是指县级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费。
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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